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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708,846,316

股，

占本行股份总额的

66.0541％

。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唐双宁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6,708,846,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审议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发布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后，在本行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杨开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光大银行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光大银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验了光大银行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核查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身份资格，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计票和监票。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光大银行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原始文件、 副本材料均真实、准

确、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关文件上的印章和签字均真实、有效，有

关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光大银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法律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

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光大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光大银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

、光大银行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开公告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及其具体内容、会议出席

/

列席对

象、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2011

年

4

月

15

日，本次股东大会在北京市西城区光大大厦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唐双宁先生主持，

会议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与上述会议通知完全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光大银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光大银行董事会召集。

2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会议登记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13

人，代表股份

26,708,846,3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0541%%

。 上述股东均为截止本次股东大会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光大银行股东。

3

、光大银行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光

大银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 两名

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作为会议推举的监票人参加了现场表决的监票和计票，表决结果当场予以公布。

2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表决，该议案获全体参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同意：

26,708,846,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光大银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光大银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光大银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其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负责人：陶 修 明 李 敏

杨 开 广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

9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六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到会股东

及股东代表

28

名，代表股份

190,633,1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2,141,624

股的

55.72%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友永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190,613,1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20,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同意票

190,613,1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20,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刘佩莲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曾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

190,633,17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公司独立董事王礼贵先生、李进一先生、程昆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许丽华律师和吴志鹏律师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将任职于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陈春田女士现提出辞去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其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陈春田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九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提案：

（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７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有关上述第

５

至

９

项提案的详细内容可查阅本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上述媒体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５

月

１２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节假日除外）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公司财务证券部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１２

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０９９５４

传真：

０２５－５２４０９９５４

联 系 人：张沈卫先生、肖红女士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７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意见栏里打“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本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此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

２．

若未填写投票指示的，则视同默认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３．

若未填写有效期的，则视同默认有效期为从委托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４．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由法定代表人出具委托书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下属企业筹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部分子公司在自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至下次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

止的期间内发生的银行短期借款提供担保，被担保的单位和担保限额分别是：

担保对象 最高担保余额（万元） 单笔担保最高金额（万元）

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合计

７３００ －

以上最高担保余额包含目前尚未解除的对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担保余额

１７００

万元和对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担保余额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述子公司的具体融资需求，将上述担保额度一次性使用或者分次循环使用，分批次与

银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协议。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文件。

董事会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上

述担保还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注册地址：南京高新开发区

０７０８

幢西侧一层（长乐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邹德忠

注册资本：

３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数据通讯、 视频通信、 网络接入产品、计算机及配件和软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仪

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工器材的销售；通信信息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

工程设计、施工和系统集成及相关咨询服务；其主要产品为会议电视和网络设备。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３

，

０６５．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５

，

９５７．０３

万元，总负债

１７

，

１０８．９６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４２

，

２５４．６４

，利润总额

１

，

１５２．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６８７．５９

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８．２４％

股权。

２．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太路

８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法定代表人：伏宝顺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楼宇智能产品、电工器材、通信配套设备、防雷设备、低压电器及元器件、低压成套设备、照

明设备、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系统集成及相关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现代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７

，

１２２．３１

万元，净资产

７

，

１８３．０９

万元，总负债

９

，

９３９．２２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２

，

４５２．７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１２６．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８２５．４８

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４５．７７％

股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单位经营状况正常，均为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性控制，对

其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发展，亦符合公司利益。

上述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尚未签署。 公司将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担保限额内与银行签订流动资金贷

款担保协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发布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１２１００

万元（不含本次审批的担保），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３７００

万元， 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

８４００

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底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３３．５５％

。 除此没有对其他单位担保情况，无逾期担保。 本次审批的担保实施后，公司最高对外担保余额将

达到

１５７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底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４３．５４％

。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交易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许环曜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６８

人，代表股份

３９０９．２４５１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３６．４４％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２７％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６５

人， 代表股份

３４０．５２８３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提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５．０９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１４．１４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２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６．３８１９ ８．３８ ０ ０ １４．１４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５．０８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１４．１５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２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６．３７１９ ８．３８ ０ ０ １４．１５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３．５４７５ １００ １．４９１２ １００ １４．２０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６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４．８３０７ ８．３４ １．４９１２ １００ １４．２０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９

，

４７５

，

３８８．２１

元，加以前未分配利润

１１８

，

４３５

，

７１５．３７

元，未分配利润合

计

１２７

，

９１１

，

１０３．５８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资本公积金

８１

，

５５２

，

５３１．６８

元。 经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议研

究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总股本

１０７２６．５６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２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２

，

１４５

，

３１２．００

元。 分配后剩余

１２５

，

７６５

，

７９１．５８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８０．６７８７ １００ ２８．５１６４ 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９６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１１．９６１９ ８．０４ ２８．５１６４ 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５．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４０

万元。

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５．０３８７ １００ ５ １００ ９．２０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２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６．３２１９ ８．３８ ５ １００ ９．２０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６．

股权转让事项议案

为深化公司产业结构战略转型，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基于务实与审慎考虑，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润

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将所持河南新景致房地产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４

亿

元。 转让各方于

３

月

２４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详情请见

３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之《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股权公告》。

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５．０４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１４．１９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２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６．３３１９ ８．３８ ０ ０ １４．１９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７．

贷款事项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润龙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得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信源支行贷款三亿五千万元，

期限

１０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８

日，年利率为

７．２６％

。 其以天伦大厦整栋物业资产为本

次贷款提供抵押。

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８９４．０６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１５．１７６４ １０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５６８．７１６８ ９１．６４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３２５．３５１９ ８．３６ ０ ０ １５．１７６４ １００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戴毅、姚亮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天伦置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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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花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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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案》被否决。该议

案同意

12,100,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除关联股东外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96%

，未

达到除关联股东外的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和

2011

年

4

月

13

日刊登了两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14

日至

2011

年

4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22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8,340,9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941%

，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845,9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494,98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884%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宏言先生主持，公司

7

名董事、

1

名董事候选人、

2

名监事及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吴涵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的情况，出现议案（十）被否决的情况。 会议对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64,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57%

；反对

3,210,6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

；弃权

4,265,

7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5%

。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72,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40%

；反对

3,188,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0%

；弃权

4,379,

1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0%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66,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31%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427,

3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1%

。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23,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6%

；反对

3,188,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0%

；弃权

4,428,

8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3%

。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59,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2%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434,

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0%

。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23,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6%

；反对

3,12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8%

；弃权

4,493,

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6%

。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07,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84%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386,

2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9%

。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审计机构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57,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0%

；反对

3,183,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3%

；弃权

4,400,

2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7%

。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预案》

会议表决通过增补李高先生为公司董事，其任职期限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期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94,7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5%

；反对

3,109,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9%

；弃权

4,336,

9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6%

。

（十）审议未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

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8,469,855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71,088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00,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96%

；反对

7,692,3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11%

；弃权

78,

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

。

（十一）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

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

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8,469,855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71,088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41,1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96%

；反对

7,482,8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57%

；弃权

347,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7%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江希和先生、杨春福先生、茅建华先生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

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

www.cninfo.com.cn

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本公告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www.cninfo.com.cn

上。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指派本所单云涛、吴涵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2010

修

订）》（以下简称

"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依照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和验证；公司已承诺对

该等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

、会议通知

2011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2011

年

3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江

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公告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与网络投票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会议召

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投票注

意事项以及会议联系方式等内容。

2

、提示性公告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现场会议

201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

30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顾

宏言先生主持，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3

、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4

日至

2011

年

4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召开，作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之决议，公司董事会

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1

、公司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会议通知，截至

2011

年

4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

"

登记结算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共计

224

人，均为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所代表股份数

78,340,94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6.94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数

61,845,95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5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

人，代表股份数

16,494,9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84％

。。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合法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2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以外，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

法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 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以及此后发出的两次提示

性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以及提示性公告所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

会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及提示性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及提示性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逐项审议和表决。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

2

名股东代表、

1

名监事代表以及

1

名律师共同对现

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结合网络投票的统计情况，并公布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64,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57%

；反对

3,210,6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

；弃权

4,265,7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445%

。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72,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40%

；反对

3,188,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0%

；弃权

4,379,1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590%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预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66,366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31%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427,3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651%

。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23,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6%

；反对

3,188,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0%

； 弃权

4,428,8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3%

。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59,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2%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434,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0%

。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723,266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6%

；反对

3,12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8%

；弃权

4,493,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736%

。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预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07,466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84%

；反对

3,147,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

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

；弃权

4,386,2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599%

。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审计机构的预案》，具体表决结果

为：同意

70,757,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0%

；反对

3,183,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3%

；弃权

4,400,2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7%

。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预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94,7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5%

；反对

3,109,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9%

； 弃权

4,336,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6%

。

（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案》，未能获得除关联股东以外的与会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00,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96%

；反对

7,692,3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8.711%

；弃权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

。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8,469,855

股。

（十一）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

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041,16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96%

；反对

7,482,8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57%

；弃权

347,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7%

。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8,469,855

股。

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

（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预案》未通过外，其他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已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全

部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签字。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

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田 予 经办律师： 单云涛

吴 涵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